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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自上次會議舉行至今發出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4)1651/20-21 號文件 ] 
 
   委員察悉，秘書處在上次會議後發出了

《行政長官選舉活動指引》 (“《指引》 ”)(預
覽本 )[立法會 CB(4)1651/20-21 號文件 ]。  
 
 
II.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 2021 年

施政報告作出簡報  
[立法會 CB(4)1631/20-21(01)號文件 ] 

 
 2.  應主席之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向委

員 簡 介 政 府 當 局 文 件 [立 法 會 CB(4)1631/20-
21(01)號文件 ]所載各項要點。委員察悉在會議席
上提交的香港融樂會有限公司的意見書。  
 

(會後補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的發
言 稿 及 上 述 意 見 書 分 別 載 於 立 法 會

CB(4)1664/20-21(01)及 (02)號文件，並已
於 2021 年 10 月 18 日發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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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選舉事宜  
 
3.  委員普遍認為，政府當局應因應從 2021
年選舉委員會 (“選委會 ”)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取得
的經驗，優化即將舉行的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及 2022 年行政長官選舉的選舉安排。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表示，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管會 ”)將於
短期內向行政長官提交 2021年選委會界別分組一
般選舉的檢討報告。與此同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已成立專責小組，與選管會及選舉事務處嚴肅跟

進，務求作出改善，以及確保即將舉行的兩場選舉

順利進行，一方面提高選舉的效率、準確度及安全

性，同時為選民提供最大便利。  
 

(會後補註：選管會在 2021 年 10 月 22 日
發表 2021 年選委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投
票及點票安排的調查報告。 ) 

 
4.  委員問及在合適的出入境管制站設置投

票設施供在內地的已登記選民投票的進展。委員

認為，由現在至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只剩下兩
個月的時間，因此政府當局應盡快確認能否就上

述選舉適時落實有關建議。陸頌雄議員促請政府

當局落實有關建議，因為他察悉有不少在內地的

已登記選民希望在 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中行使
投票權。  
 
5.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有關

建議旨在利便居於內地的已登記選民，使他們無

須因為投票而在進入香港及返回內地後接受強制

檢疫。他表示，政府當局仍在與內地當局解決當中

所涉複雜的法律和技術事宜。政府當局會就此與

內地當局作進一步討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表示，待有進一步的詳細資料，政府當局便會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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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香港與內地在免檢疫情況下的跨境往來  
 
6.  主席及林健鋒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

在香港引入具有追蹤功能的 “健康碼 ”系統，以符
合內地的相關防疫抗疫標準，從而盡快恢復香港

與內地在免檢疫情況下的跨境往來 (“免檢疫跨境
往來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強調，香港特別行
政區 (“香港特區 ”)政府把恢復免檢疫跨境往來列
為首要工作。他表示，內地與香港已在深圳舉行

首次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議，讓雙方的官員和專

家交換意見，並探討逐步有序恢復免檢疫跨境往

來的可行性。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進一步表示，

香港特區政府現正研究內地當局代表所表達的意

見和關注，並會爭取盡快舉行第二次對接會議。至

於在香港引入 “健康碼 ”系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表示，食物及衞生局與創新及科技局現正制

訂有關建議的細節。  
 
7.  葛珮帆議員認為應盡快恢復免檢疫跨境

往來，並建議香港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 (“經貿辦 ”)
應同時透過例如接受和處理香港身份證及香港永

久居民身份的申請，加強對居於內地的香港家庭

提供支援服務。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駐粵

經貿辦一直有提供與護照續期及申請官方文件相

關的服務。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進一步表示，政

府當局現正探討可如何加強這些服務，以方便居

於內地的港人。此外，一如 2021 年施政報告所述，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在適當時候檢討香港特區政

府各個駐內地辦事處的角色和工作成效，並會研

究是否有需要重訂這些辦事處的名稱，以更妥善

地反映其廣泛的職責。  
 
反歧視法例  
 
8.  委員關注內地來港人士受到歧視和中傷

的事宜。葉劉淑儀議員認為，現行的反歧視法例遠

不足以保障不同背景的人士 (特別是內地新來港
人士及性小眾 )免受歧視和中傷。她促請政府當局
深入檢討現行法例，以期消除歧視行為和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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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主席表示，中傷內地新來港人士的事件已引

起公憤。他關注到，雖然《種族歧視條例》

(第 602章 )禁止中傷行為，但當局從無提出任何檢
控。他促請政府當局及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機會 ”)
處理此問題。馬逢國議員表示，香港現正融入國家

發展，彼此有緊密的交流。然而，他認為平機會以

西方價值觀處理歧視的事宜，未有解決在港內地

人士受到歧視的問題。陸頌雄議員促請政府當局

及平機會應同時處理警方近年經常遇到的基於

職業的歧視問題。  
 

9.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

致力促進不同背景的人士享有平等機會，以及在

社會上提倡包容、互相尊重和不歧視的價值觀。他

表示，政府當局現正與平機會保持緊密聯繫，研究

可如何優化現行的反歧視條例，以處理內地來港

人士可能遇到歧視和中傷的情況。他補充，政府

當局會爭取在本屆政府任期內訂下未來路向，並

會在合適情況下於下屆立法會開展相關立法

工作。  
 
10.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不認同平機會忽

略了在港內地人士受到歧視的事宜，並指出平機

會一直積極研究相關政策和法例，以處理有關事

宜。平機會主席表示，平機會一直檢討現行四條反

歧視條例的實施情況，並會在有必要時提出法例

修訂建議。舉例而言，平機會現正全面檢討現時就

性騷擾提供的法律保障，審視是否有任何不足之

處，以致需要修訂法例。平機會主席解釋，雖然在

港內地人士、性小眾和從事某些職業的人士受到

歧視不屬於現行反歧視條例涵蓋的範圍，但平機

會一直尋求透過立法和非立法措施處理這些

事宜。  
 
11.  梁美芬議員認為，制定法例以禁止性傾向

歧視會引起極大爭議。她表示，政府當局及平機會

不應急於就此事展開公眾諮詢，以免進一步製造

社會撕裂，破壞社會穩定。她反對立法禁止性傾向

及性別認同歧視，認為此舉可能導致 “逆向歧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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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議員建議，與其立法，當局可成立一個擁有裁決

權的復和委員會，透過調解來解決關於歧視性小

眾的爭議。她表示，根據她的建議，所涉各方將無

須再在法庭上爭辯有關事宜，因為訴諸法庭往往

涉及冗長的程序，而透過根據《道歉條例》

(第 631章 )向受屈的人道歉，可以解決有關爭議。
她進一步表示，擬議的復和委員會亦可負責處理

基於其他理由的歧視個案，有利於為社會帶來和

諧。葉劉淑儀議員對成立復和委員會的建議有所

保留。她認為，在南非和北愛爾蘭成立的真相及復

和公署未能發揮作用，政府當局應仔細研究有關

建議。  
 
12.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已察

悉委員的意見和建議。他表示，政府當局及平機會

會繼續在社會上促進平等機會和消除歧視。  
 
保障個人資料  
 
13.  陸頌雄議員提述在 2021年 10月 8 日生效
的《2021 年個人資料 (私隱 )(修訂 )條例》，並問及
當局會否要求私人公司和公營機構加強其資料

保安機制，以防止其員工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取

得個人資料作 “起底 ”用途。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回應時表示，隨着旨在打擊 “起底 ”行為的《2021
年個人資料 (私隱 )(修訂 )條例》的實施，個人資料
私隱專員公署 (“私隱專員公署 ”)會向機構提供意
見和指引，以加強資料保安及保障個人資料私隱。 
 
 
14.  梁美芬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詳細資料，

說明政府當局有何計劃推展進一步修訂《個人資

料 (私隱 )條例》(第 486 章 )的建議，包括設立強制
性資料外泄通報機制，以及賦權私隱專員公署就

違反《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施加行政罰款。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會繼續與私隱

專員公署合作，全面檢討《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及詳細研究相關的法例修訂建議，以期加強保障

個人資料私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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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宣誓  
 
15.  廖長江議員表示，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主任夏寶龍先生曾表示應採取有效措施，確保香

港特區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的組成人員，以及

香港特區各個法定機構的負責人是真正的愛

國者。關於進一步落實公職人員的宣誓要求，以涵

蓋諮詢及法定機構的首長和受資助機構的員工，

他問及政府當局就此訂定的時間表為何。梁美芬

議員認為，當局應盡快把宣誓要求擴展至涵蓋大

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學及法定機構 (例如
醫院管理局和平機會 )的管理人員。  

 
16.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 2021 年
公職 (參選及任職 )(雜項修訂 )條例》於本年 5 月制
定後，政府當局已落實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

員、各級法院法官、司法機構其他成員，以及區議

會議員的宣誓要求。政府當局亦會落實新一屆選

委會委員的宣誓要求。此外，所有公務員和政府

僱員已完成宣誓或簽署聲明，表明擁護《基本法》、

效忠香港特區、盡職盡責，以及向香港特區政府負

責。此外，政府當局現正研究進一步落實諮詢和法

定機構、受資助機構和大學等的宣誓要求的計劃，

一旦準備就緒便會分階段推出。  
 
推廣《憲法》及《基本法》  
 
17.  廖長江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檢討香港

電台 (“港台 ”)在推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
法》”)及《基本法》方面所擔當的角色。他及馬逢
國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詳細資料，說明港台會

如何與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 (“督導委員會 ”)合
作，進行相關工作。  
 
18.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督導委員會

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就推廣《基本法》的整體

計劃和策略提供所需的指導，並協調政府內和社

會上有關各方的推廣工作。他表示，在督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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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下成立的 5 個工作小組一直透過不同方式，向
不同的目標群組推展《憲法》及《基本法》的宣傳

和教育工作。他補充，督導委員會會就相關的推廣

工作與港台緊密合作。  
 
 
III. 選舉管理委員會將發出的《行政長官選舉活

動指引》及 2022 年行政長官選舉的實務安排  
[立法會 CB(4)1631/20-21(02)及 (03)號文件 ] 

    
 19.  應主席之請，總選舉事務主任向委員簡介

政府當局文件 [立法會 CB(4)1631/20-21(02)號文
件 ]所載各項要點。  

 
討論  
 
20.  主席及何君堯議員提到 2021 年選委會
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的點票過程冗長，並要求政府

當局汲取經驗和採取措施，確保 2022 年行政長官
選舉順利舉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秘書長表示，

政府當局會因應從 2021年選委會界別分組一般選
舉取得的經驗，積極改善 2022 年行政長官選舉的
各項選舉安排，當中包括選舉事務處現正考慮調

派本身的人員，在即將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中擔

任投票及點票工作人員，並會加強有關人員的

內部培訓。  
 
21.  何君堯議員關注到，在任行政長官尋求連

任時動用公共資源為自己進行競選活動，會否享

有不公平的優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秘書長

表示，一般而言，候選人不得動用公共資源為自己

進行競選活動。不過，候選人因其職位或工作關係

而有權作私人用途的任何保安安排、交通工具、秘

書服務及居所，均不會視作公共資源。根據《基本

法》第四十六條，行政長官可連任一次。因此，在

任行政長官可尋求連任一次。在這種情況下，動用

政府提供的資源在他 /她的競選活動中作私人用

途或屬無可避免。他/她必須將為了行政長官職務

的不同目的而動用的資源與他 /她的選舉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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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開並清楚地分攤，以及應在他/她的選舉申報書

中申報這些資源項目，並附上相關細節。總選舉

事務主任補充，尋求連任的在任行政長官發表的

政府工作報告會被視作選舉廣告，所招致的費用

應被視作選舉開支。  
 
22.  何君堯議員進一步詢問，尋求連任的在任

行政長官實際上應如何把與選舉有關的活動所招

致的開支，與為他/她履行行政長官職務所招致的

開支分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秘書長解釋，若為

多於一個目的而招致開支，便有需要在與選舉有

關的目的與任何其他目的之間分攤開支。作為一

般原則，時間、空間的使用和人手等會是相關的考

慮因素。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秘書長表示，為了更

容易分攤開支，在任行政長官可能會為尋求連任

而設立獨立的競選辦公室，這涉及獨立的職員團

隊和獨立的資源。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秘書長補

充，過去在各前任行政長官尋求連任時，上述機制

一直切實可行。總選舉事務主任回應何議員的

提問時表示，《指引》第十八章會就有關作出支持

聲稱的規定提供清晰指引，以便尋求連任的在任

行政長官應用。  
 
 
IV. 其他事項  
 
2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 時 26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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